附件2

新乡市北方好利来食品有限公司检查情况
一、存在问题
（一）生产环境条件（厂区、车间、设施、设备）方面。存放垃圾、废弃物的设备设施无标识；车间内使用的洗涤剂、消毒剂等化学品无明显标示。
（二）生产过程控制方面。熟制间与冷却间直接连通无限人设施，存在人流交叉污染。

（三）贮存及交付控制方面。不合格品贮存区域无明显标示。

（四）从业人员管理方面。无2024年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培训记录。

二、问题处置情况
依据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(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9号)，发现该企业重点不符合项0项，一般不符合项5项。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已要求属地监管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处理，处理情况应及时上报市局。
注：检查结果仅对被检查企业当时状态有效。



